
聚龙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募投项目 

追加投资及调整进度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辽宁

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我们作为辽宁聚龙

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并

经过充分的讨论后，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

意见： 

结合公司现金的业务需求情况和未来的战略发展状况，为了合理配置公司资

源，扩大产业规模，提高生产效率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实力，公司拟使用超募资

金 2,500 万元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”、“纸币清分机产业

化技术改造项目”分别追加投资。其中对“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”追加投资

500 万元，对“纸币清分机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”追加投资 2,000 万元。追加投

资的主要用途为补充上述两个项目新建厂房的建筑工程费用，以及扩大纸币清分

机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厂房面积 4088 平方米，项目新建厂房规模由原来的

13,608 平方米增加至 17,696 平方米。并根据新建工程进度将“纸币清分机产业

化技术改造项目”建筑工程完工日期由 2012 年 12 月 31 日调整为 2013 年 5 月

31 日。“研发中心技术改造项目”完工日期由 2012 年 12 月 31 日调整为 2013 年

5 月 31 日。项目追加投资后，能够保证募投项目保质保量的完工投产，并能更

有效的扩大公司主营产品的产能，提升产品质量，满足公司高速增长的销售需求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及调整进度符合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—超募资金使用（修订）》等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规定，程序合法、有效。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有利于公司进一步

完善募投项目建设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和整体竞争实力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

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，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

因此，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并调整募投项目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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